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教師至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作業流程圖 

 

「專任教師」符合申請資格 

1.專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 

2.專業及技術人員 

3.專業及技術教師 

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

服務或研究 

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行

產學合作案計畫 

參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

共同規劃辦理之深度研習 

至產學合作系統中的教師

研習填寫申請表並印出 

由系所及學院核章並統

一彙整送至產學處 

完成研習後繳

交成果報告書 

由產學處認列

研習時間 

已建置教師研習系統，

可隨時至此系統中查看

累積之金額 

由產學處認列

研習時間 

至產學合作系統中的教師研

習填寫申請表並印出，另簽

訂契約書(註：契約書可於

研習前或研習結束前繳交) 

申請表由系所及學院核

章、契約書用印，並送

至產學處存查 

完成研習後繳

交成果報告書 

由產學處認列

研習時間 


